
新院教〔2022〕19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与管理，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务院公报〔2020〕30 号）、教育部《关于加

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 ）

以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教督〔2021〕1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改进，

切实加强专业内涵建设，规范专业管理，深化专业改革，凝炼专业发展特色，明

确专业建设主体责任，构建专业建设与发展长效机制，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评估目的 

（一）充分发挥专业评估的诊断、导向和改进作用，为学校优化专业结构布

局，铸造一流专业、锻强优势专业、打造特色品牌专业，实现专业设置与专业动

态调整的规范化管理提供支撑。 

（二）引导各专业（类）合理、科学定位、加强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加强教学管理，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不

断提高专业（类）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专业（类）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三、评估原则 

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通过评估，加强专业

内涵建设，促进专业规范化管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导向性原则，通过专业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落实本科教学

工作的中心地位，引导专业合理定位；加强人才培养各环节的建设和质量监控，

促进各项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管理

水平，提升专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客观性原则，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强调依据数据、事实做出判断，

客观反映专业建设与改革的真实状态，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与科学性。 

（三）发展性原则，坚持专业办学条件、人才培养过程、专业建设成效相结

合综合评估，通过重点考察专业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培养方案、课程、实践

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发展状况和取得的实际成效，引导专业持续改进、健康发展。 

四、评估对象 

分类别按周期评估所有招生满三年的本科专业（类），四年为一个周期。 

五、评估指标体系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审核评估工作要求和我校实际，分类制定了《新乡学院本

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见附件 1），目前包括通用类、师范教育专业类和工程

教育专业类，其中通用类主要包括定位与建设规划、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课程

与教学、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学生发展和特色与效益 7 个一级指标，25 个二

级指标，91个主要观测点 。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将根据学校发展阶段和专业建

设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六、评估组织机构 

（一）学校成立本科专业评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分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

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规划、



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 

（二）领导小组下设本科专业评估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学督导与质量

监控办公室，负责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 

（三）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任组长的学院专业评估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专业

（类）的自评工作，并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七、评估程序 

评估采取条件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相结

合，学校在专业自评基础上组织开展专家组评估。 

（一）专业自评 

各学院制定专业评估计划、提出评估申请，每年至少报 1个专业参加校内评

估，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领导小组审议后确定当年的参评专业。 

各学院依据本方案及相应的评估要求，对照指标体系对参评专业（类）建设

情况开展自评，总结成绩，凝练特色，查摆问题，撰写并提交《新乡学院本科****

专业（类）评估自评报告》（见附件 2）和《新乡学院本科专业评估参评专业自

评表》（见附件 3）。 

专业自评报告要求以数据、事实为依据，形成写实性报告。报告中“存在问

题分析及改进措施”不少于 1/3篇幅。 

（二）专家组评审 

学校组织校内外同行、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组成评估专家组进行

线上或线下评审。专家组通过听取专业负责人汇报，审阅《专业自评报告》，查

阅专业建设与管理档案材料等，对专业（类）自身建设的过程、措施、质量和水

平以及专业（类）自评报告质量进行评审。 

（三）现场考察 

学校组织评估专家组对各专业（类）进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方式包括听取

专业（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教学档案、召开座谈会、听课及现场考察等。专

家组根据现场考察情况进行评审。 

（四）形成评估结论 



评估专家组依据材料评估及现场考察结果形成评估报告，确定评估等级，评

估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比例不高于当年参评

专业的 15%。 

（五）公布评估结果 

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领导小组对专家组的评估结论进行审核，无异议后最终确

定专业（类）评估等级并公示。 

（六）督导复查 

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领导小组以随机抽查的方式，对专业整改情况进行督导复

查。 对于评估整改落实不力、关键专业评估指标在评估后下滑的专业（类），

将采取约谈学院负责人、减少招生计划、限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和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的申报比例等问责措施。 

八、评估结果使用 

（一）各专业（类）根据专家组在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整改。接受评估后一个月内提交整改方案，一年内提交整改报告。 

（二）学校根据评估结果，综合谋划专业设置与专业动态调整方案。 

（三）对评估结果为“优秀”的专业（类）奖励 3万元专业建设经费（由专

业评估专项经费中支出），主要用于师资队伍建设和办学条件改善；优先推荐申

报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 

对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专业（类），要求限期整改。经一年整改后仍不

合格的专业（类），缩减该专业（类）的专业建设经费及相应的一流专业、一流

课程、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的申报比例，核减招生计划，乃

至暂停招生。 

九、其他 

（一）本方案由教学督导与质量监控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新乡学院本科专业评估实施方案》（校

教字〔2016〕55号）同时废止。 

                         2022年 6月 13日  


